
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房

产律师，我经常遇到当事人咨

询这样的问题：“律师，我配偶

偷偷把钱转走了，这算不算转

移资产？ 我该怎么办？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婚后什么情况

下属于“转移资产”，以及另一

方该如何依法维权。

什么情况下算“转移资

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相关规定，夫妻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工资、投

资收益、房产等财产，原则上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一方

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擅

自处理这些财产，并符合以下

情形， 很可能构成“转移资

产”： 1. 隐匿或转移存款。 比

如说，一方将工资卡、经营收

益等大额资金转入第三人账

户，或通过多次小额取现方式

“清空” 账户；2. 私自处置房

产或车辆。 比如说，擅自将登

记在自己名下的夫妻共有房

屋出售、抵押，或将车辆过户

给亲友；3. 虚构债务或虚假

交易。 比如说，与亲友合谋伪

造借条，或将财产以“抵债”的

名义转移；4.� 恶意消费或挥

霍。 比如说，将夫妻共同财产

用于赌博、打赏主播、奢侈消

费等，且未用于家庭生活。

如果我们不确定对方的

行为算不算转移资产，可以问

自己这三个问题：

1.� 对方处置资产时，是

否对我有隐瞒？ 2.� 对方的行

为是否以侵占、损害另一方利

益为目的？ 3.� 对方的行为是

否导致共同财产减损？

如果上述三个问题的回

答为“是”，那么，我们可以采

取以下方式展开维权： 1. 及

时取证，固定证据。 我们可以

收集银行流水、 转账记录、聊

天记录等，证明资金流向。 对

于相关的不动产、 车辆等资

产， 可以通过房产登记中心、

车管所查询交易记录。除此之

外，如果涉及虚假债务，一定

要保留对方声称“借款”的相

关借条、沟通记录等；2. 婚内

进行财产分割。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66 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

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一） 一方有隐藏、 转移、变

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

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

行为；（二） 一方负有法定扶

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

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

医疗费用。因此，即便不离婚，

也可以主张婚内分割共同财

产；3. 离婚诉讼中主张对方

“少分或不分”。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92 条，

如果对方存在转移资产的行

为，在离婚分割财产时，可主

张对方少分或不分；4. 追究

第三人责任。如果财产被转移

至亲友等第三人名下，可另案

起诉，主张交易或赠与无效。

对于双方资产比较复杂

的情况，防患于未然比事后追

责或许更加有效，双方可以在

婚前或婚内通过协议明确财

产归属与管理规则。 除此之

外，在婚姻存续期间最好定期

共同梳理家庭资产，并养成记

账的习惯。 婚姻需要信任，但

若对方突破底线，开始转移资

产， 我们也要守护自己的财

产。

夫妻间，什么情况算是转移资产？

被转移资产后如何维权？

王玉臣

近日，静安警方在网络巡查

中发现相关非法销售广告后，宝

山路派出所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并锁定区内某一家公司。经查，该

公司法人史某正是网上销售信息

的发布人。 民警现场查获一整箱

来历不明的烟花爆竹， 原来史某

于去年 12月初通过网络渠道，以

3600 余元的价格购入两箱烟花

爆竹。其中一箱已寄赠外地友人，

另一箱则通过物流运抵其公司。

史某原本计划将这批烟花留作自

用，但在利益驱动下，在自己的社

交群中发布销售广告， 企图赚取

差价。 所幸广告发布后尚未售出

任何产品，民警便已上门查处。

静安公安分局宝山路派出

所民警徐霆表示，目前相关的烟

花爆竹已被全部收缴，涉案人员

也被依法行政处罚。“在此我们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烟花爆竹属

于易燃易爆物品，其生产储存销

售和燃放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上海市外环以内全域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请广大市民共同

维护城市安全，如有相关违法线

索也请及时拨打 110 举报。 ”

据此前消息， 去年 11 月以

来，上海警方接连破获相关案件

20 余起，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20 余名，收缴非法烟花爆竹 900

余箱，此外，多地警方也通报多

起相关案例。

提醒市民： 网络非法销售

烟花爆竹属违法行为，切勿以身

试法。

【案例一】

2025 年 12 月 24 日， 安徽

淮南，民警发现一住户李某在微

信朋友圈招揽销售烟花爆竹，立

即进行核查，并在其住所内查获

“加特林” 等烟花爆竹共计 135

箱。 目前，李某因非法储存危险

物质被依法行政拘留。

【案例二】

2025 年 12 月 23 日， 山东

寿光，韩某在未取得烟花爆竹运

输许可及相关从业资格的情况

下，非法购买烟花爆竹，并通过

朋友圈销售从中牟利。 目前，韩

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案例三】

2025 年 12 月 16 日， 浙江

武义，民警在开展社区警务工作

中，获取有人利用微信贩卖烟花

爆竹的线索。 经调查，在陈某某

家中查获 16 个品种烟花爆竹共

计 76 件。目前，违法行为人陈某

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消防普法：

售卖烟花爆竹需要取得什么证

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的相关规定，售卖烟花爆竹

必须办理烟花爆竹经营（零售）

许可证，取得相应许可证后方可

进行销售。 同时，烟花爆竹的经

营分为批发和零售，从事烟花爆

竹批发的企业和零售经营者的

经营布点，还应当通过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审批。

烟花爆竹能在网上进行买卖吗？

商家如果在朋友圈发布销

售信息是一种指示性或者提示

性的信息，即告诉大家去指定地

点购买烟花，不算违法。 如果在

朋友圈发布的信息中，交易地点

不是指定销售地点，包括送货上

门这种方式，不管有无销售许可

证都涉嫌违法。

朋友圈私自贩卖烟花爆竹，

非法经营数额超过五万元，或者

违法所得超过一万元的，就已经

达到了非法经营罪的入罪标准。

特别注意： 转发售卖烟花

爆竹的网络信息，也要承担法律

责任。很多人会帮朋友转发此类

广告，一旦所销售的烟花爆竹出

现问题，售卖方、转发者，均要承

担相关法律责任。

提示： 烟花爆竹，每一次绚

烂绽放的背后，都潜藏火灾风险，

它的危险存在于，生产、经营、储

存、运输、燃放多个相关环节。

（来源： 综合中国消防、寿

光公安、武义公安、淮南警方、应

急管理部）

2026 年元旦过后，春节也已然不远了。不少人想买点烟花爆竹，增添节日

氛围，朋友圈里也出现了各种烟花爆竹的广告，但你知道吗，这可是违法的，

已有多人因此被抓，上海也有。“小金鱼烟花”“顺风车灯笼”“仙女棒”……这

些名称充满趣味的物品，实则是未经许可、非法储存的危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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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咨询这个问题的

好几个当事人，大部分原因

都是因为对方不支付抚养

费，不管孩子，自己觉得憋

屈，为什么还要让孩子跟随

前夫姓？ 离婚之后给孩子

改姓，能改，也不能改。

能改， 是因为只要双

方协商一致， 父母一起去

户籍派出所， 就可以给孩

子改姓。

不能改， 是指现行司

法实践及法律规定， 一方

不能单独给孩子改姓，如

果乙方私自给孩子改姓，

另一方可通过司法途径，

要求改回。

具体法律规定如下：

安徽省公安厅：

你厅《关于变更姓名

问题的请示》（公办［2002］

65 号）收悉。 现批复如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变更子女姓氏问题

的复函》（［81］ 法民字第

11 号）的有关精神，对于

离婚双方未经协商或协商未达成一

致意见而其中一方要求变更子女姓

名的，公安机关可以拒绝受理；对一

方因向公安机关隐瞒离婚事实，而

取得子女姓名变更的， 若另一方要

求恢复子女原姓名且离婚双方协商

不成，公安机关应予恢复。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法院也有多地判例， 予以支持

改回。当然上述规定，只是针对未成

年人，毕竟在孩子未成年时，一些重

要决定，只能由父母决定，自己不能

独立解决。

如果孩子已经成年， 对于自己

姓氏有自己的决定权，当然，一般情

况下只能是父姓或者母姓， 不能随

意决定姓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一十五条 自然人应当

随父姓或者母姓，但是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

取姓氏：

（一） 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

的姓氏；（二） 因由法定扶养人以

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

（三） 有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

当理由。

少数民族自然人的姓氏可以遵

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实践中， 大部分都是通过协商

解决，特别是在离婚的时候，双方就

协商一致， 通过抚养费数额等方式

予以协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与孩

子的关系， 至于姓氏， 从根本上来

说，没有那么重要。

姓什么，就是谁家的孩子，这种

观念，在现在社会越来越淡薄，特别

是双方离婚之后，探望、关怀不够，

本身孩子可能与对方就不亲近，真

想改姓，成年之后，因为与重组家庭

关系更好， 也会愿意改成抚养人姓

氏。 （来源：《今日头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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